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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777 证券简称：中简科技 公告编号：2025-082

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

期即将届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

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

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，并于

2025年 11 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和《关于选举公

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情况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

8名董事组成，其中职工代表董事 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，

非职工代表董事 7名由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，本次股东会应选非独立

董事 4名，独立董事 3名，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。

股东杨永岗先生提名杨永岗先生、李宝山先生、李辉先生为公司

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；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提

名张雪皓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，股东温月芳女士提

名顾远东先生、温月芳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。

股东杨永岗先生提名李友根先生、邱学仕先生、徐高彦女士为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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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；股东温月芳女士提名潘华先生为第四届

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。

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非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进行资

格审核，董事会同意杨永岗先生、李宝山先生、张雪皓先生、李辉先

生、顾远东先生、温月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；

同意李友根先生、邱学仕先生、徐高彦女士、潘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

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，提请股东会审议。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。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

行了审核，认为上述董事候选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的董事任

职资格和条件。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

证书，其中，徐高彦女士、潘华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。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

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，独立

董事候选人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

要求。

二、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选举方式

按照相关规定，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及独立性需经深

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，方可与其他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

在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上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分项表决。

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4名非独立董事及 3名独立董

事，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

第四届董事会，任期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。

三、其他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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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，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，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仍将继续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忠实、勤勉地履行董事义务与职责。

公司对第三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

献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特此公告。

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1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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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

1、杨永岗，男，1967年生，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

究所，工学博士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中共党员，中国复

合材料协会理事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，江苏省政协委员，

常州市人大代表。他长期担任科技部材料领域主题专家组专家，享受

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获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誉称号，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，江苏省优秀企

业家。

1997 年 8月至 2015 年 12月，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

研究所副研究员、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、炭材料重点实验室副主任、

碳纤维制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。2008年 4月至 2015年 9月

任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；2015年 9月至 2019年 10月 15日，任公司董

事长、总经理；2019 年 10月 16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 日，任公司董

事长；2024 年 11 月 2日至 2025 年 10 月 27 日，任公司董事长、总

经理。2025年 10月 28日至今，任公司董事长。

杨永岗先生为公司创始人，是业内资深技术专家出身的创新创业

领军人物，带领团队创办企业是科技工作者践行产业报国的具体实践，

他聚焦重大领域需求，长期专注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发展，始终以国

家需求为导向，急用户所急，积极协调资源推动项目建设，发挥经验

优势培养接班团队，着眼未来发展完善战略体系，为公司的高质量发

展与可持续经营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杨永岗先生直接持有 10,861,059股公司股份，

占公司总股本 2.47%，通过常州华泰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

18,254,963股，通过常州市中简合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间接持有公司 4,769,419股；杨永岗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表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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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股份的股东、公司其他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杨永岗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

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

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，不曾被中

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

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其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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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李宝山，男，1953年生，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，本科学

历，高级工程师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中共党员，长期从

事国家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和材料领域研究、规划和国家科技计划项

目管理工作。曾任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实习员、农业部农业工程设

计研究院工程师、科技部高新司副处长、处级调研员、副巡视员、中

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等职。现任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特

别顾问等。2022年 12月至今任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

李宝山先生长期负责国家科技计划、规划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

管理实施，熟悉新材料、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领域技术情况，在该方

面拥有丰富经验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李宝山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持有公

司 5%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

在关联关系。

李宝山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

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

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，不曾被中

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

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其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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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张雪皓，男，1989年生，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，硕士，研究

生学历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中共党员。2013 年 7月至

2016年 2月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经理，

2016 年 3月至 2019 年 10 月任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投

资经理，2019年 11月至今先后任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投资三

部经理、高级经理、副总裁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张雪皓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。张雪皓先

生现任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高级

管理人员，除此之外，张雪皓先生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表决权股份的

股东、公司其他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张雪皓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

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

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，不曾被中

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

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其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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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李辉，男，1976年生，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

所，工学博士，教授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中共党员，常

州市政协委员，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，为科技部“重点领域创新团队”

及江苏省“双创团队”核心人员，是江苏省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”

培养对象。

2008 年 4 月起历任公司车间主任、技术部部长、技术总监、副

总工程师等职务；2020 年 4 月 22 日起任公司副总经理；2024 年 11

月 2 日起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；2024 年 12 月 16日起任公司董事；

2025 年 10 月 28 日起任公司总经理。现任公司总经理、总工程师、

董事。

李辉博士长期从事高性能碳纤维研发和生产工作，完成国家 863、

973、国防配套、中科院、发改委等多项碳纤维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

目，具有扎实的碳纤维理论基础和工程化经验。他担任公司总经理后，

在推进技术创新、生产经营与企业管理等工作中，善于征求团队意见；

牵头完善经营管理流程，系统构建了从任务部署、过程推进、任务督

办到结果反馈的闭环管理体系，保障了重大决策高效执行；强化团队

协同，带领新的经营班子，有效整合研发、生产与市场资源，推动工

程化项目的战略部署与落地，显著提升了公司整体运营效果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李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00,757股，与

持有公司 5%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李辉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不

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

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

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，不曾被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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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

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其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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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顾远东，男，1978年生，毕业于南京大学，管理学博士，教

授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中共党员。2005年 9月至 2011

年 8月在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担任讲师。2011年 9月至 2019

年 8月在南京审计大学商学院担任副教授。2016年 3月至 2018年 3

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担任流动项目主任。2019 年 9

月至今在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担任教授。

顾远东先生为江苏省“青蓝工程”优秀青年骨干教师，主要从事人

力资源管理、创新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，主持完成国家自然

科学基金项目 2项、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 1项、教育

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2 项；在《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》《管

理科学学报》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50多篇，其中单

篇被引超 1300次；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顾远东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持有公

司 5%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

在关联关系。

顾远东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

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

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，不曾被中

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

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其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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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温月芳，女，1965年生，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

究所，工学博士，教授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

1988年 7月至 1991年 8月在太原江阳化工厂工作；1991年 9月

至1994年3月就读南京理工大学并获取硕士学位；1994年4月至 2011

年 3月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及学习，并于

2009年 4月获博士学位。2011年 4月至 2016年 7月，在浙江大学化

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担任教授职务，2020 年 5 月至今，任南京工

业大学先进轻质材料中心教授。2008 年 4 月起历任公司常务副总经

理、总经理、总工程师、董事，现任公司董事。

温月芳女士长期从事聚丙烯腈基碳纤维的科研和生产工作，作为

课题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曾承担了科技部、中科院、国家发改委等部

委的多项科研项目，在产品研发、生产制造、技术创新、重大项目设

计与建设等领域拥有丰富经验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温月芳女士直接持有 8,250,880股公司股份，

占公司总股本 1.88%，通过常州华泰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

18,254,963股，通过常州市中简合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间接持有公司 9,448,584股；温月芳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表决

权股份的股东、公司其他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温月芳女士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

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

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，不曾被中

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

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其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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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

1、李友根，男，1967年生，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学专业和中

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专业，法学博士，博士生导师、教授，中国国籍，

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1990年 3月至今，历任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，

法学院讲师，副教授，教授，现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。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

（2011年）。曾任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、朗坤智

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2019年 10月至今任瑞森生活服务有

限公司独立董事。2024年 1月 8日至今任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

立董事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李友根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持有公

司 5%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

在关联关系。

李友根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

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

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，不曾被中

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

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其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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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邱学仕，男，1963年生，1984年获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

业学士学位，1987 年获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硕士学位，中国

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中共党员。曾任航空工业某研究所研究员、

主任设计师、特级技术专家，现已退休。邱学仕先生长期从事飞行器

结构设计、复合材料结构设计、结构优化设计等工作，参加了多个国

家重点型号的研制，参与和主持了多项省部级预研课题的研究。2024

年 12月 16日至今任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邱学仕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持有公

司 5%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

在关联关系。

邱学仕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

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

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，不曾被中

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

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其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。



14

3、徐高彦，女，1983年生，南京大学会计学博士，现任河海大

学会计学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中共党

员。参与审计署经济责任审计研究、财政部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会计核

算与财务管理体系及国家自然基金高管激励机制、审计师声誉机制、

企业所得税相关研究，并主持教育部上市公司盈余预告披露、江苏省

社科财税政策及企业财务管理体系课题研究。研究成果紧扣上市公司

信息披露、问询函监管、审计质量、公司治理及分析师预测，在《会

计研究》《经济管理》《外国经济与管理》等一流期刊发表论文近三十

篇。曾担任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现担任扬州晨化新

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内蒙古圣氏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2024

年 12月 16日至今，任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全面负责公

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相关工作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徐高彦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持有公

司 5%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

在关联关系。

徐高彦女士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

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

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，不曾被中

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

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其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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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潘华，男，1972年生，中专毕业于江苏省扬州水利学校，专

科毕业于南京经济学院，自学本科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，中兴华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江苏分所合伙人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

居留权，中共党员。1992 年 8 月至 1997 年 11 月任江苏省灌南县生

产资料公司副总经理，1997年 11月至 2003年 12月任连云港淮海会

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，2003 年 12 月至 2013 年 6月任江苏天华

大彭会计师事务所部门主任，2013年 7月至 2017年 9月任信永中和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南京分所审计部门经理，2017 年 9

月至今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江苏分所合伙人。2022

年 12月至今任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潘华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持有公司

5%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

关联关系。

潘华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不

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

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

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，不曾被中国

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

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其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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